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邀请开展2026年第一批矿业权出让

收益评估的通知
根据工作安排，我局现决定开展2026年第一批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评估有关事项如下。
1、 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矿业权出让底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2809号）、《四川省 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四川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规〔2023〕10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管理规程〉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4〕28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矿种市场基准价〉的通知》（川自然资函〔2025〕43号）等文件规定，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选择评估机构承担2026年第一批（共2个项目，详见附件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
二、其他事项

1.具有矿业权评估资格并满足报名条件的评估机构（附件4均可报名，请有意报名的评估机构提供以下材料：
（1）矿业权评估机构报名表（附件2），并在表中“报名项目名称”一栏中注明所申报项目名称（可只申报评估其中一个项目或同时申报评估2个项目）；

（2）矿业权评估机构承诺书（附件3）；
（3）符合附件4所列条件的机构自述说明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2.贵单位如有意参与本次评估，请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于2026年1月29日上午9时以前派遣专人或者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矿产保护监督科（邮寄以寄达签收时间为准，不接受电子邮件等其他方式送达）。
3.我局将于2026年1月29日上午9:30从报名的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中公开随机抽取确定项目评估单位。
三、联系方式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矿产保护监督科，联系人：赵先生，联系电话：0812—3364710，地址：攀枝花市东区临江路泰坤大厦710室。
附件：1.攀枝花市2026年第一批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基本信息表

2.矿业权评估机构报名表
3.承诺书
4.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评估机构报名条件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1月22日
附件1

攀枝花市2026年第一批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基本信息表
	编号
	申请项目名称
	出让

矿种
	面积（km2）
	资源量
	评估目的
	评估费用

（万元）
	备注

	1
	盐边县温泉彝族乡那片村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区块
	石灰石
	0.2857
	3268.08万吨
	出让采矿权
	2
	

	2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滨江地热勘查区块
	地热
	0.1415
	经抽水试验，测得出水流量为100.80立方米/天
	出让普查探矿权
	1
	


附件2

	矿业权评估机构报名表

	评估机构名称
	

	评估机构资格证号
	（需提供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及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报名项目名称
	

	法定代表人
	
	电话
	

	办公地址
	
	电话
	

	委托代理人
	
	电话
	

	本项目主要评估人员构成

	姓    名
	专业
	职称资格（职务）
	证书编号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                     评估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承诺书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邀请开展2026年第一批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的函》，我单位符合通知所要求的条件，现郑重承诺：

1.本次呈报的各项申请资料真实、可靠，并为提供的资料承担相应责任；

2.本单位及拟承担评估项目的评估师现阶段未受到被要求不得参与矿业权评估的相关处罚；

3.与所申报的项目无任何利害关系。

承诺人：（矿业权评估机构印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评估机构报名条件
一、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并提供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及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二、具有在四川省开展采矿权出让收益（价款）评估工作的经验，并提供5份已经自然资源部或四川省内自然资源部门确认、备案或进行结果公告的四川省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评估项目评估报告确认文件、备案文件、结果公告的复印件。
三、参与评估人员中应具有地质类、采（选）矿类、经济类专业背景，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四、参与评估的主要评估师执业年限应不少于2年，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五、与报名项目无任何利害关系，并提供承诺书（附件2承诺书中体现）。
六、正在受到处罚被要求不得参与矿业权评估的机构不得报名。报名的评估机构需提供相应承诺书（附件2承诺书中体现）。

七、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报名的，需有评估机构的授权委托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及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上述材料为复印件，需加盖评估机构公章。
